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应付款项核销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应付款项管理，进一步完善公司财务管理制度，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政策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涉及应付款项是指无法支付或支付的可

能性极小，有证据或依据表明其符合核销处置条件的应付款

项，包括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预收账款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及所属各单位。 

第二章  职责划分 

第四条 财务产权部牵头负责应付款项核销管理，具体

包括：定期整理应付款项数据提交相关业务部门；收集、审

核应付款项清查、核销资料；申报应付款项核销；负责应付

款项账销案存管理等。 

第五条 各业务部门负责业务范围内的应付款项管理，

具体包括：登记应付单位联系信息、对应付款项进行清查、

收集应付款项核销的证据、对符合条件的应付款项提出核销

申请。 

第六条 证券与法律事务部对应付款项核销证据进行审

核，出具审核意见。 



第七条 审计部对应付款项核销证据进行审核，并出具

意见。 

第三章  核销范围及证据 

第八条 公司进行应付款项核销，应当在对其组织认真

清理、调查的基础上，取得合法证据或依据。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应付款项可申请核销： 

1.债权人被依法宣告破产、撤销的，已取得破产宣告、

注销工商登记或吊销执照的证明或者政府部门责令关闭的

文件等有关资料且无债权人主张权利； 

2.债权人死亡或者依法被宣告失踪、死亡，没有继承人

且无债权人主张权利； 

3.涉诉的应付款项，判定、裁定公司胜诉的，如已生效

的人民法院判决书、裁定书；或者虽然败诉但因无法执行被

裁定终止执行的； 

4.与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债权人放弃全部或部分

权利的； 

5.债权人放弃债权，无需支付的应付款项； 

6.债权人无法联系的应付款项： 

（1）应付款项最近支付时间在3年以上（含），且近3年

来债权人未进行催收，经公司发函询证并通过公开途径进行

公示后，债权人未回函且未在公示规定期限内主张权利的。 

（2）应付款项最近支付时间在3年以上（含），且近3年

来债权人未进行催收，公司因无法获取应付单位联系信息，



经通过公开途径进行公示后，债权人未在公示规定期限内主

张权利的。 

第九条 应付款项核销应取得的主要证据： 

1.工商部门注销工商登记或吊销营业执照的证明或者

证明部门责令关闭的文件等有关资料、清算文件。 

2.法院或公安部门出具的债权人死亡或依法宣告失踪、

死亡 的证明，债权人没有继承人的证明。 

3.人民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终止裁定等法律文件。 

4.债务重组协议、债权人放弃债权申明。 

5.法律及外部审计机构意见。 

6.公开途径公示的证明材料。 

7.其他证明确实无需要支付或支付可能性极小的证据。 

第四章  核销程序 

第十条 业务部门应对符合核销条件的应付款项进行取

证后，填写《应付款项核销审批表》(详见附件)并编制专项

说明材料，阐明往来款项核销的原因和相关依据。 

第十一条 内部审计部门应对《应付款项核销审批表》和

专项说明材料所述事实进行核实，提出处理意见并反馈财务

产权部。 

第十二条 证券与法律事务应对《应付款项核销审批表》

和专项说明材料所述事实进行核实，并出具审核意见。 

第十三条 财务产权部应根据业务经办部门、内部审计

部门处理意见及法律事务所审核意见，提出财务处理意见。 



第十四条 财务产权部汇总各部门意见，提交公司党委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按审批权限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报送资料包括： 

1.应付款项核销的正式议案。 

2.《应付款项核销审批表》、专项说明材料和证明资料

。 

3.内部审计部门处理意见和法律审核意见。 

4.其他资料。 

第五章  事后管理 

第十五条 财务产权部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对

核销事项进行账务处理，同时建立应付款项账销案存管理台

账，设立备查簿逐笔登记，对已核销的应付款项进行账外管

理。 

第十六条 对已核销的应付款项，债权人事后追偿的，应

充分听取法务部门意见，取得相关证据后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要求进行账务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公司授权财务产权部制定并负责修

订、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原《宁夏英

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应付款项核销管理办法》（宁英化财

〔2020〕49号）同时废止。 

 


